
就業服務法法令宣導

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跨國勞動力事務科

梁逸庭



移工在臺人數

■一、從紙本申請至105年「一網搞定」。為提供雇主更便捷的申辦管道及
減化應備文件節省雇主郵寄及大幅縮短文件往返時間。

■二、勞動部提供免付費0800-035-688諮詢電話及管理組電話02-
89956177__6180

■ 資料來源: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統計資料網



雇主不可隨意的僱用來路不明的外籍移工

■範例 :

■      外籍移工 D君合法來臺從事製造業的工

作，然而聘僱許可期限屆滿後，不但未出
國、違法滯留台灣，還以 2萬元的代價購得

偽造之外僑居留證影本及護照影本，向另家
公司應徵工作，而該公司察覺 D君所持資料

有異，未詳加查證，仍抱持著投機心態予以

僱用。



就業服務法第 57條第 1款 :雇主不得僱用失聯、

許可失效、他人所聘僱之外國人從事工作

■罰則:

■違反第57條第1款規定者，處新臺幣15萬元以上75
萬元以下罰鍰。5年內再違反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
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■第72條第2項規定，雇主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應廢
止其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：有第57條
第1款、第2款、……規定情事之一。



雇主不得僱用行蹤不明的外籍移工
■範例 :

■外籍移工 A君是一名失聯移工，某天劉君見
到 A君在自家工廠外排徊，剛好工廠正缺人
手，未經查證，就將她收留在工廠內宿舍暫
住，順便幫忙搬運貨品與生產線之工作，直
到有一天被移民署及勞工局查獲時才懊惱不
已。



就業服務法第 44條規定 :任何人不得
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。

■罰則 :

■違反第 44條規定者，處新臺幣 15萬元以上 75 萬
元以下罰鍰。 5年內再違反者，處 3年以下有期徒
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以下罰
金。

■第 72條第 2項規定，雇主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應
廢止其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：有第
57 條第 1款、第 2款、……規定情事之一。



場域管理責任分析 :

1.管理人員及車輛進出

2.查驗入出工地之外國人身分

3.有責任防止非本人或包商經由合法程序
所聘僱之外國人進場參與工程施作





新住民居留證



移工居留證



持合法居留證應徵面試

■  如果；外國人所拿的居留證上「居留事由」載為
「移工-XX公司或 XX宅」，看到此種居留事由，
代表該移工是他人申請僱用的移工，目前我國移
工是採許可制，移工不可為許可外之雇主從事工
作，雇主亦不可僱用他人申請的移工 (打工 )

■如一發現，應拒絕僱用！！



在臺經雇主通報失聯人數

■ 資料來源 :內政部移民署統計 114年 1月至 4 月

日期 總計 (人 ) 產業移工 社福移工
114年1月
底

90,833 59,280 30,453

114年2月
底

91,861 60,250 30,453

114年3月
底

92,627 60,918 30,400

114年 4月
底

93,126 60,334 30,660



就業服務法第56條：

■1、受聘僱之外國人有連續曠職三日失去聯繫或聘僱關係終止之
情事，雇主應於三日內以書面載明相關事項通知當地主管機關、
入出國管理機關及警察機關。但受聘僱之外國人有曠職失去聯繫
之情事，雇主得以書面通知入出國管理機關及警察機關執行查
察。

■2 、受聘僱外國人有遭受雇主不實之連續曠職三日失去聯繫通知
情事者，得向當地主管機關申訴。經查證確有不實者，中央主管
機關應撤銷原廢止聘僱許可及限令出國之行政處分。

■罰則 :就業服務法第 68條第 1項：違反第 56條者，處新臺幣 3
萬元以上 15萬元以下罰鍰。

■就業服務法第 72條第 2款：雇主有第 57條第 9款之情事者，應
廢止其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。



重新核釋失聯移工解釋令及訂定相關處理原則
      發布單位：勞動部          發布日期：112-05-18

(一)重新核釋本法第56條第1項及第73條第3款部分：
１、「連續曠職3日失去聯繫」要件：
(１)「連續曠職3日」指外國人與雇主間之聘僱關係尚未終止，且無正當
     理由，而於其實際應工作日連續3日不到工者。
(２)「失去聯繫」指外國人離開雇主之工作場所及安排之住宿地點，
    且雇主、接受雇主或外國人委任之私立就業服務機構或相關單位
    無法確知外國人住宿地點或聯繫方式，並有
    (1)無法聯繫外國人、
    (2)接獲外國人聯繫，但無法確知係外國人本人所為、
    (3)外國人未明確告知可供查認之住宿地點、住宿期間及聯繫方式
    (4)外國人告知資訊經查認非屬實等情形之一者。



■２、外國人得認定非屬失去聯繫之要件：

■( １ )原 107 年令釋規範外國人僅向本部等機關申訴，且

有通報或安置紀錄即非屬失去聯繫；現修正為外國人應確

定告知住宿地點、住宿期間及聯繫方式等，並經查認屬

實。

■( ２ )原規範雇主通報外國人於第三人處連續曠職 3日失

去聯繫，外國人嗣後依地方主管機關指定時間報到，即視

為不構成失去聯繫；現修正為地方主管機關應依行政程序

法調查，並將調查結果函知本部。 



■(二)訂定「依就業服務法受聘僱之外國人曠職失去聯繫及自行離 開
       雇主管理住宿地點處理原則」部分：

１、外國人曠職未滿3日失去聯繫之處理原則：敘明雇主於外國人發生曠職失去聯繫

情事，毋需等待滿3日，即可登錄資料通知移民機關及警政機關機關查察，並明定該

等機關於尋獲外國人後，應通知本部1955專線詢問紀錄外國人最新住宿地點之地址、

計畫住宿期間及聯繫方式，再轉由地方機關處理，以切合實務作業及具可行性。

２、外國人連續曠職3日失去聯繫之作業程序：明確規範雇主通知注意事項，及本部

依法廢止聘僱許可或視個案特殊情事辦理相關調查程序。

３、外國人申訴救濟處理程序：規範當地主管機關及本部受理外國人申訴遭不實通報

連續曠職3日失去聯繫之處理作業。

４、外國人自行離開雇主規劃安排之住宿地點，變更居住於其他住宿地點之處理原

則：為掌握外國人所在地及聯繫方式，規範外國人於變更住宿地點，應將最新住宿地

點之地址、計畫住宿期間及聯繫方式，告知雇主或住宿地點所在地之當地主管機關。

當地主管機關應訪視外國人探求其真意，並查明居住事實等事項。



雇主不可指派外籍移工從事許可以外的工作

■範例

■楊君合法聘僱了一位外籍看護工 A君來協助照料患重症而

臥病在床的母親，但除了當初申請許可的看護工作之外，

還要求 A 君至自己所經營之自助餐從事工作。



就業服務法第 57條第 3款 :指派所聘
僱之外國人從事許可以外之工作。

■罰則:
■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7條第3項規定者，處新臺幣3
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。

■第72條第3項規定，雇主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經限
期改善，屆期未改善。應廢止其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
之一部或全部：有第57條第3款…規定情事之一。



雇主不可任意的變更外籍移工的工作地點
■範例

■1 、被看護人居住於養護機構內，未經主管機關同意，將

所聘僱的外籍看護工一併隨身至養護機構從事照顧行動不

便的被看護人。

■2 、 A、 B工廠調派工作 ( 特登與無特登之區別 )。



就業服務法第 57條第 4款：雇主不得未經許
可，指派所聘僱從事第 46 條第 1項第 8款至第
10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 ( 指外籍移工 ) 變更工
作場所。■罰則

■就業服務法第 68條第 1項：違反第 57條第 4款
者，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 15萬元以下罰鍰。

■就業服務法 72條第 3款：雇主有第 57條第 4款
之情事者，經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善，應廢止其
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。



雇主必須定期安排所聘僱外籍移工健康檢
查

■範例

■雇主黃君所聘僱之家庭看護工辦理聘僱 30個月定

期健康檢查時，因懷孕無法實施胸部 X 光片檢查，

第一次檢查判定不合格，須以驗痰方式復驗，惟復

驗後未將合格證明書郵寄衛生局核備。



就業服務法第 57條第 5款：雇主不得有未依規定安
排所聘僱之外國人接受健康檢查或未依規定將健康檢
查結果函報衛生主管機關之情事。

■罰則

■就業服務法第 67條第 1項：違反第 57 條第 5款
者，處新臺幣 6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。

■就業服務法第 72條第 4款：雇主有第 57 條第 5款
規定情事，經衛生主管機關通知辦理仍未辦理，應
廢止其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。



人力仲介公司不得向移工超收費用
■範例

■越南外籍移工 M君透過仲介公司申請來臺工作，台

灣仲介公司卻要求 M君簽立本票，並假藉銀行名義

扣款等情事，在與同鄉聚會中，與一樣來自越南的

D君聊到扣款費用及簽立本票情事， M君發現其

台灣仲介公司多收費用。



就業服務法第 40 條第 1項第 5款：
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從業人員從事就業服務業務，不得要
求、期約或收受規定標準以外之費用，或其他不正利益。

■罰則

■就業服務法第 66條第 1項：違反第 40 條第 1項第 5款

規定者，按其要求、期約或收受超過規定標準之費用或

其他不正利益相當之金額，處 10倍至 20倍罰鍰。



人力仲介公司應確遵守法令規定收費及掣給收
據，不可超收費用

■範例

■一、假藉借款或安家費等名目，仲介公司向
移工超收費用。

■二、以向它家仲介公司轉手買工名義向雇主
收取費用。



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4條第 1項：
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收取費用時，應掣給收據，並保存收據存
根。
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8條第 2項：前項文件
資料應保存 5 年。

就業服務法第 39條：
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應依規定備置及保存各項文件資料，於主
管機關檢查時，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。

罰則
就業服務法第 67 條第 1項：違反第 39條規定者，處新臺

幣 6萬
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。



雇主聘僱外籍移工需按期繳納就業安定費

■範例

■王老闆聘僱了外籍移工來臺，依就業服務法規定：僱用外

籍移工需定期繳納就業安定費，但眼看著繳納的期限到

了，王老闆還是遲遲不肯繳納；直到有天王老闆接到催繳

通知單時，已過了寬限期限，看著因逾期未繳費而衍生的

滯納金額，才深感懊悔不已。



■就業服務法第 55條第 1項：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第 46 條第 1項
第 8款至第 10款規定之工作（指外籍移工），應向中央主管機
關設置之就業安定基金專戶繳納就業安定費，作為加強辦理有關
促進國民就業、提升勞工福祉及處理有關外國人聘僱管理事務之
用。

■罰則

■就業服務法第 55條第 3項：雇主未依規定期限繳納就業安定費
者，得寬限 30日；於寬限期滿仍未繳納者，自寬限期滿之翌日
起至完納前 1日止，每逾 1日加徵其未繳就業安定費百分之零點
三滯納金。但以其未繳之就業安定費百分之三十為限。

■就業服務法第 55條第 4項：加徵前項滯納金 30日後，雇主仍未
繳納者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就其未繳納之就業安定費及滯納金移送
強制執行，並廢止其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。



雇主不可藉用無聘僱關係之本國勞工參加勞保以
申請引進外籍移工

■範例

■A 公司因重大投資經核准招募外籍移工；然而，該
公司本國勞工勞保投保人數不足，為順利將外籍移
工引進來臺，該公司遂假借人頭，將一些無實際聘
僱關係的本國勞工，為其加入勞工保險，並檢具不
實的聘僱本國勞工切結書，向主管機關申請引進外
籍移工入國引進許可。



■就業服務法第 54條第 1項第 11款：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第 46
條第 1項第 8款至第 10款規定之工作（指外籍移工），有於辦
理聘僱外國人之申請許可、招募、引進、或管理事項，提供不實
資料之情事，中央主管機關應不予核發招募許可、聘僱許可或展
延聘僱許可；其已核發招募許可者，得中止引進。

■就業服務法第 5條第 2項第 5款：雇主招或雇用員工，不得於辦
理聘僱外國人之申請許可、招募、引進或管理事項，提供不實資
料或健康檢查檢體。

■罰則
■就業服務法第 72條第 1款：雇主有第 54條第 1項之情事者，應

廢止其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。

■就業服務法第 65條第 1項：違反第 5條第 2項第 5款，處新台
幣 30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罰鍰。



(相關條文 )依法行政，勞資爭議消失
■薪資應全額直接給付：除依法應負擔之費用得自工資逕予扣除
外，雇主應全額直接給付薪資。須提供有外籍移工母語的薪資明
細表，移工不諳中文，就算拿到薪資明細表，也沒辦法辨識計算
其薪資是否合理。

■    勞動基準法第23條規定

■勞動部105年 3月 7日勞動發管字第1050502435號函，函釋規定發與移工之薪
資表應以雙語為之，其他方式皆不符法規規定。

■公司設置生活管理人員、雙語人員協助溝通、照顧、輔導。

■    雇聘法第33條規定



相關條文
就業服務法第 40 條第 1項第 19款：
知悉受聘僱外國人疑似遭受雇主、被看護者或其他共同生活
之家屬、雇主之代表人、負責人或代表雇主處理有關勞工事
務之人為性侵害、人口販運、妨害自由、重傷害或殺人行
為，而未於 24小時內向主管機關、入出國管理機關、警察機
關或其他司法機關通報。

罰則
就業服務法第 67條第 1項：
違反…第 40 條第 1項…第 19款…，處新臺幣 6萬元以上 30
萬元以下罰鍰。



謝謝聆聽  請不吝賜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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